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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工程契約書範本修正對照表（2014年3月版）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五條 本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一、本契約依下列規定辦理付款： 

    …… 

(二)估驗款： 

…… 

3 估驗以已履約完成者為限，如另有規定進

場材料得以估驗計價者，從其規定。該項

估驗款每期均應扣除5%作為保留款(有預

付款之扣回時一併扣除)，並於工程完成，

甲方驗收合格，乙方繳納保固保證金後，

甲方應於乙方提出請款單據後   日P.S.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15日

）內1次無息結付尾款。 

4 進場材料，除契約另有規定外，以實際施

工進度需要進場者為限，並以下列方式估

驗計價：P.S.依個案情形不採用者，請刪

除 

(1)成品：經檢驗合格後，按成品單價之 80%

計給。 

(2)單項材料：經檢驗合格後，按單項材料

單價之 60%計給。 

 

 

 

 

 

(3)鋼構項目：鋼材運至加工處所，得就該

第五條  本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一、本契約依下列規定辦理付款： 

    …… 

(二)估驗款： 

…… 

3 估驗以已履約完成者為限，如另有規定進

場材料得以估驗計價者，從其規定。該項

估驗款每期均應扣除5%作為保留款，並於

工程完成，甲方驗收合格，乙方繳納保固

保證金後，甲方應於乙方提出請款單據後

日P.S.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為15日）內1次無息結付尾款。 

 

4 進場材料，除契約另有規定外，以實際施

工進度需要進場者為限，並以下列方式估

驗計價：P.S.依個案情形不採用者，請刪

除 

A.成品：經檢驗合格後，按成品單價之 80%

計給。 

B.單項材料：經檢驗合格後，按單項材料

單價之 60%計給。如單項材料屬應先至工

廠加工者(如鋼構，但不限於)，該材料

於進入工廠加工後，由乙方負責保管，

並得以下列方式估驗計價，乙方應提供

同額之還款保證：      。(未訂者

無)P.S.依個案實質內容於招標前訂定。

 

 

 

 

 

 

1. 依據工程會函頒「工程

採購契約範本」有關「

估驗保留款於有預付款

之扣回時一併扣除」內

容，配合增修第5條第1

款第2目之3。 

 

 

 

 

 

 

 

2. 依本府工程契約書範本

條號編列方式，將原第5

條第1款第2目之4之A、B

、C修正為同目之4之(1)

、(2)、(5)。 

3.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

日函頒修正「工程採購

契約範本」有關「未進

場鋼構項目得先行估驗

並支付部分價金」及「

其他項目」之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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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項目單價之__%P.S.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 20%）先行估驗計價；加

工、假組立完成後，得就該項目單價之

__%P.S.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

者，為 30%）先行估驗計價。估驗計價前，

須經監造單位檢驗合格，確定屬本工程使

用。已估驗計價之鋼構項目由乙方負責保

管，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加價。 

(4) 其他項目：____________。(未訂者，

為無)P.S.依個案實質內容於招標前訂

定。 

(5) 進場成品或材料，乙方應依第 9條第 7

款之約定妥為保管，如有違約，甲方得於

最近一期估驗計價時，扣留該等材料原付

金額 2倍之金額，俟補進材料經檢驗合格

後，再於最近一期估驗時發還。 

…… 

(刪除) 

 

 

9 工程估驗時，乙方若屬營造業，甲方或監

造單位於工程估驗時，專任工程人員應赴

現場說明，並於相關文件上簽名。未依上

開規定辦理者，甲方或監造單位將不予估

驗；另訂期再行辦理。 

(新增) 

 

 

 

 

 

 

 

 

 

 

C.進場成品或材料，乙方應依第 9條第 7

款之約定妥為保管，如有違約，甲方得於

最近一期估驗計價時，扣留該等材料原付

金額 2倍之金額，俟補進材料經檢驗合格

後，再於最近一期估驗時發還。 

…… 

9 乙方比照預付款還款保證規定提出與保留

額度同額之保證金作為擔保者，工程主辦機

關於估驗付款時免扣保留款。 

10 工程估驗時，乙方若屬營造業，甲方或監

造單位於工程估驗時，專任工程人員應赴

現場說明，並於相關文件上簽名。未依上

開規定辦理者，甲方或監造單位將不予估

驗；另訂期再行辦理。 

 
 
 

，配合刪除第5條第1款

第2目之4之(2)後段文

字，並增訂第5條第1款

第2目之4之(3)及(4)。 

 

 

 

 

 

 

 

 

 

 

 

 

 

 

 

4.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

日函頒修正之「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爰刪除第

5條第1款第2目之9。原

同目之10移列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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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九條 施工管理 

…… 

十一、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符合下列之採購

標的，屬契約主要之部分，應由乙方自

行履行，不得轉包；本採購標的之主要

部分為(無者免填)：       。 

 

 

 

 

 

 

 

 

 

 

 

 

 

 

 

 

 

…… 

三十四、本契約履約期間，如施工可能影響工

地周邊鄰里生活環境時，乙方應辦理：(1)

施工前知會工地周邊鄰里辦公室(2)鄰里居

民座談會 (3)施工說明會(4)社區及社團參

與活動(5)工程效益宣導活動(6)交通維持

宣導(7)其他___。P.S.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第九條 施工管理 

…… 

十一、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符合下列之採購

標的，屬契約主要之部分，應由乙方自

行履行；不得轉包(必填)：P.S.請依個別

採購特性擇一或搭配採用) 

        (一) 達契約總價   %之工作項目（未

填時為 15）。 

        (二) 下列工作項目：        。

 

 

 

 

 

 

 

 

 

 

 

 

 

…… 

三十四、本契約履約期間，如施工可能影響工

地周邊鄰里生活環境時，乙方應辦理：(1)

施工前知會工地周邊鄰里辦公室(2)鄰里居

民座談會 (3)施工說明會(4)社區及社團參

與活動(5)工程效益宣導活動(6)交通維持

宣導(7)其他___。P.S.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1. 依據工程會 98 年 10 月

21 日工程企字第

09800468030 號函辦

理，為避免本府工程契

約範本所訂主要部分過

於簡略致生轉包爭議，

且為符前開函示所述

「訂定主要部分時若跨

越不同專業分工之範

圍，應注意主要部分與

投標廠商資格之關聯

性，避免得標廠商不具

備該主要部分之履約資

格及能力或僅有特定廠

商符合資格，反而造成

不公平限制競爭之情

形」，爰刪除原第 9條第

11 款第 1目，並修正部

分文字。 

2. 依據工務局晨報編號

2013-0417-1辦理，為避

免民眾向乙方反映乙方

履約範圍以外之問題時

，因乙方未加以回應致

民眾對政府觀感不佳，

爰配合增修第9條第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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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明。(未選擇時為(1)及(2))若遇有民眾反

映乙方履約範圍以外之問題，乙方應立即通

知甲方處理。 

 

明。(未選擇時為(1)及(2)) 

 

款，要求乙方立即將此

類問題通知甲方處理。 

第九條之一、工作安全與衛生（契約雙方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 

六、假設工程之組立及拆除： 

…… 

(二)施工架構築完成使用前、開挖及灌漿

前，乙方應通知甲方查驗施工架、擋土

支撐及模板支撐是否按圖施工。如不符

規定，甲方得要求乙方部分或全部停

工，至乙方辦妥並經監造單位審查及甲

方核定後方可復工。 

…… 

八、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未確實執行職務，或

未實際常駐工地執行業務，或工程施工

品質查核為丙等，可歸責於勞安人員

者，甲方得通知乙方於＿＿日(未填時為

10)內撤換其勞安人員。 

…… 

十五、因乙方施工場所依契約文件規定應有

之安全衛生設施欠缺或不良，致發生重

大職業災害經勞動檢查機構依法通知停

工並認定可歸責於乙方，並經甲方認定

屬查驗不合格情節重大者，為採購法第

第九條之一、工作安全與衛生（契約雙方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 

六、假設工程之組立及拆除： 

…… 

(二)施工架構築完成使用前、開挖及灌漿

前，乙方應通知甲方查驗施工架、擋土

支撐及模板支撐是否按圖施工。如不符

規定，甲方得要求乙方部分或全部停

工，至乙方辦妥並經監造單位審查及甲

方核定認可後方可復工。 

…… 

八、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未確實執行職務，或

未實際常駐工地執行業務，或工程施工

品質查核為丙等者，甲方得通知乙方於

＿＿日(未填時為 10)內撤換其勞安人

員。 

…… 

十五、因乙方施工場所依設計圖說規定應有

之安全衛生設施欠缺或不良，致發生重

大職業災害經勞動檢查機構通知停工，

並經甲方認定屬查驗不合格情節重大

者，為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8款之

 

 

 

 

 

 

1.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

日函頒修正之「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爰配合增

修第9條之1第16款第2

目。 

 

 

 

2.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

日函頒修正之「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爰配合增

修第9條之1第8款。 

 

 

 

3.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

日函頒修正之「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爰配合修

正第9條之1第1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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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101 條第 1項第 8款之情形之一。 

…… 

十六、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乙方應依「新

北市政府加強公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及獎勵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期限辦理

下列事項： 

(一)自工程申報開工 6個月內，應取得新北

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之營造工地承攬管

理認證標章（以下稱認證標章）。 

(二)工程履約期間有下列情形之ㄧ，經新北

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廢止認證標章，應自

得重新申請之日起 3 個月內再次取得

認證標章： 

1 發生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8 條第 2 項所

稱職業災害（含下級承攬人及分包廠

商）。 

2 經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輔導查核

後，認有違反勞動檢查法第 28 條所

定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規

定，且無法當場立即改善者。 

(三)違反前 2目規定者，應按延遲日數繳交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 1%作為懲罰性違

約金，並以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總額為

上限。 

情形之一。 

…… 

     (新增) 

 

 

4. 依據本府「新北市政府

加強公共工程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及獎勵作業要

點」第2點，爰配合增訂

第9條之1第16款。 

 

第九條之二、工地管理（契約雙方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 

第九條之二、工地管理（契約雙方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 

 

 

 

1.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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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四、乙方應於開工前，將其姓名、學經歷資

料等，報請甲方查核；變更時亦同。甲

方認為該工地負責人不稱職，要求乙方

更換時，乙方應配合辦理。依法應設置

工地主任者，該工地主任即為工地負責

人。 

…… 

十一、本工程若有需要以卡車運送土方、砂

石、廢棄物，或其他建材時，乙方及其

分包廠商皆不得使用拼裝車輛、違約棄

置或有超載等行車之行為，並應督促該

等卡車駕駛人員依照有關道路交通規定

辦理，否則甲方得比照有關之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辦理，且乙方應負違約責

任。違反上開情節，經甲方或監造單位

查獲___次者（註：採購金額 1000 萬元

以下者，累積查獲 3次；採購金額逾 1000

萬元，未達 5000 萬元者，累積查獲 4次；

採購金額逾 5000 萬元者，累積查獲 5

次），得視為屬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項

第 3款「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之

情形，甲方並得依有關規定處置。 

十二、本工程若有需要以卡車運送土方、砂

石、廢棄物或其他建材時，乙方及其分

包廠商皆不得使用非營業用車輛，違者

逕依公路法第 77 條第 2項規定舉發外，

每輛次應處以新臺幣 1萬元之懲罰性違

四、乙方應於開工前，將其姓名、學經歷資

料等，報請甲方查核。變更時亦同。甲

方認為該工地負責人不稱職，要求乙方

更換時，乙方應配合辦理。 

 

 
…… 

十一、本工程若有需要以卡車運送土方、砂

石、廢棄物，或其他建材時，乙方或其

分包廠商應不得使用拼裝車輛、違約棄

置或有超載等行車之行為，並應督促該

等卡車駕駛人員依照有關道路交通規定

辦理，否則甲方得比照有關之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辦理，且乙方應負違約責

任。違反上開情節，經甲方或監造單位

查獲___次者（註：採購金額 1000 萬元

以下者，累積查獲 3次；採購金額逾 1000

萬元，未達 5000 萬元者，累積查獲 4次；

採購金額逾 5000 萬元者，累積查獲 5

次），得視為屬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項

第 3款「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之

情形，甲方並得依有關規定處置。 

十二、本工程若有需要以卡車運送土方、砂

石、廢棄物或其他建材時，乙方或其分包

廠商應不得使用非營業用車輛，違者逕依

公路法第 77 條第 2項規定舉發外，每輛

次應處以新臺幣 1萬元之懲罰性違約

日函頒修正之「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爰配合增

修第9條之2第4款。 

 

 

 

 

2.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

日函頒修正之「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爰配合修

正第9條之2第11、12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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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約金。但卡車如屬乙方或其分包廠商所

有，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執照

者，不在此限。 

 

金。但卡車如屬乙方或其分包廠商所有，

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執照者，不在

此限。 

 

第十一條  工程品管 

    …… 

二、乙方自備材料、機具、設備在進場前，

應依個案實際需要，將有關資料及可提

供的樣品，先送監造單位審查同意。如

需辦理檢(試)驗的項目，應採用下列第

____種方式 P.S.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未填時為(3))，且檢(試)驗合格後始得

進場：(1)檢（試）驗由甲方辦理：乙方

會同監造單位取樣後，送往甲方指定之

檢（試）驗單位辦理檢（試）驗，檢（試）

驗費用由甲方支付，不納入契約價金。

(2)檢（試）驗由乙方依甲方指定程序辦

理：乙方會同監造單位取樣後，送往甲

方指定之檢（試）驗單位辦理檢（試）

驗，檢（試）驗費用納入契約價金，由

甲方以代收代付方式支付。(3)檢（試）

驗由乙方辦理：監造單位會同乙方取樣

後，送經監造單位提報並經甲方審查核

定之檢（試）驗單位辦理檢（試）驗，

並由監造單位指定檢（試）驗報告寄送

地點，檢（試）驗費用由乙方負擔。因

甲方需求而就同一標的作 2 次以上檢

第十一條  工程品管 

…… 

二、乙方自備材料、機具、設備在進場前，應依

個案實際需要，將有關資料及可提供的樣

品，先送監造單位審查同意。如需辦理檢

(試)驗的項目，應會同監造單位或其代表人

取樣，並會同送往檢(試)驗單位檢(試)驗合

格後始得進場；或由甲方將取樣之試體送往

甲方自行擇定之檢（試）驗單位。此等檢（試）

驗費用，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包含於契約價

金內，由乙方負擔。但因甲方需求而就同一

標的作 2次以上檢（試）驗者，其所生費用，

結果合格者由甲方負擔；不合格者由乙方負

擔。該等材料、機具、設備進場時，乙方仍

應通知監造單位或其代表人作現場檢驗。其

有關資料、樣品、取樣、檢（試）驗等之處

理，同上述進場前之處理方式。 

 

     

 

 

 

1.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

日函頒修正之「工程採購

契約範本」辦理。 

2. 另考量本府尚未建立合

格之檢（試）驗單位名單

，且第3種方式與現行方

式差異較小，故設定未填

時為第3種方式辦理，並

配合增修第11條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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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試）驗者，其所生費用，結果合格者

由甲方負擔；不合格者由乙方負擔。該

等材料、機具、設備進場時，乙方仍應

通知監造單位或其代表人作現場檢驗。

其有關資料、樣品、取樣、檢（試）驗

等之處理，同上述進場前之處理方式。

 

第十三條 保險 

一、乙方投保營造綜合保險時，應符合下列規

定： 

…… 

(四)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 
1 第三人建築物倒塌之保險金額額度，應

不低於新臺幣○○○萬元正（本金額未

填，且有編列預算時，其額度為新臺幣

50 萬元），其乙方自負額，應不高於新

臺幣○○○萬元正（本金額未填時為第

三人建築物倒塌之保險金額 1%之數

額，且不得超出新臺幣 10 萬元）；第三

人建築物倒塌之「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

保險金額」之額度，應不低於新臺幣○

○○萬元正（本金額未填時為「第三人

建築物倒塌之保險金額額度」乘以 2 之

數額）。 
2 第三人建築物龜裂之保險金額額度，應不

低於新臺幣○○○萬元正（本金額未填時

其額度為50萬元），其乙方自負額，應不

高於新臺幣○○○萬元正（本金額未填時

第十三條 保險 

一、乙方投保營造綜合保險時，應符合下列規

定： 

…… 

(四)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 
1 第三人建築物坍塌之保險金額額度，應

不低於新臺幣○○○萬元正（本金額未

填，且有編列預算時，其額度為新臺幣

50 萬元），其乙方自負額，應不高於新

臺幣○○○萬元正（本金額未填時為第

三人建築物坍塌之保險金額 1%之數

額，且不得超出新臺幣 10 萬元）。 
 
 
 
 
 
2 第三人建築物龜裂之保險金額額度，應

不低於新臺幣○○○萬元正（本金額未

填時其額度為50萬元），其乙方自負額，

應不高於新臺幣○○○萬元正（本金額

未填時為第三人建築物龜裂之保險金額

 

 

 

 

1. 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保險局98年6月

24 日 保 局 ( 品 ) 字 第

09802525730號函有關龜

裂、倒塌保險期間最高責

任保險金額之內容辦理。 

2. 因以現行之規定，保險公

司提供之保單對於龜裂

、倒塌之保險期間內最高

責任保險金額為每1事故

保額之1倍，建議修正為2

倍以增加甲、乙雙方之保

障；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

保險金額不影響保險公

司之保險架構，保險公司

無須報請金管會核准(備

)。 

3. 爰增修第13條第1款第4

目之1、2後段文字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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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為第三人建築物龜裂之保險金額1%之數

額，且不得超出新臺幣10萬元）；第三人

建築物龜裂之「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保險

金額」之額度，應不低於新臺幣○○○萬

元正（本金額未填時為「第三人建築物龜

裂之保險金額額度」乘以2之數額）。 

1%之數額，且不得超出新臺幣10萬元）

。 

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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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十四條 保證金及履約保證人： 

…… 

三、優良廠商： 

(一)乙方如屬下列情形者，檢附有效期間

之相關獎勵文件者，得減半繳納（1）

履約保證金（2）保固保證金（未選擇

時為 1及 2）。 

1 經主管機關、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就其主管法令所適用之廠

商，依其所定獎勵措施、獎勵期間

及政府採購契約履約成果評定為

優良廠商，且於指定之資料庫公告

者。 

(刪除) 

2 經新北市政府評為優良廠商者。 

…… 

四、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 

(一)履約、差額保證金除另有規定外，依下

列方式解除責任： 

1 係繳交履約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

者，除依規定甲方得沒收，不退還部

分外，其餘於本契約完成 25%、50%、

75%及驗收合格後，分 4 期各以 25%

無息退還。 

 
2 係出具保證金保證書替代者，其履約

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之保證責任，除

第十四條 保證金及履約保證人： 

…… 

三、優良廠商： 

(一)乙方如屬下列情形者，檢附有效期間

之相關獎勵文件者，得減半繳納（1）

履約保證金（2）保固保證金（未選擇

時為 1及 2）。 

1 經主管機關、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就其主管法令所適用之廠

商，依其所定獎勵措施、獎勵期間

及政府採購契約履約成果評定為

優良廠商，且於指定之資料庫公告

者。 

2 經臺北縣政府評選為優良廠商者。

3 經新北市政府評選為優良廠商者。

…… 

四、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 

(一)履約、差額保證金除另有規定外，依下

列方式解除責任： 

1 係繳交履約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

者，除依規定甲方得沒收，不退還部

分外，其餘於本契約完成 25%、50%、

75%及於工程全部竣工，並繳交必要

之保固保證金後，分 4 期各以 25%無

息退還。 

2 係出具保證金保證書替代者，其履約

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之保證責任，除

 

 

1. 配合本府於99年12月25

日升格為直轄市，且臺北

縣政府時期評選為優良

廠商者皆已逾獎勵期限

，故刪除第14條第3款第1

目之2，原同目之3移列為

2，並參酌「押標金保證

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

修正部分文字。 

 

 

 

 

 

 

 

2. 依據工程會函頒之「工程

採購契約範本」，為避免

原敘述方式造成甲乙雙

方之誤解，爰將保固保證

金繳納時機由第14條第4

款第1目改列至同條第12

款第1目，並修正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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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依規定甲方得追討保證金，不退還部

分外，其餘於本契約完成 25%、50%、

75%及驗收合格後，通知保證之金融

機構各解除 25%之保證責任。 

 

…… 

十二、保固保證金： 

(一) 乙方應於驗收合格後繳納保固保證金，

其額度為結算總價 3%（其中結構物部

分，所佔保固保證金比例為   ％；非結

構物部分，所佔保固保證金比例為   

％）。P.S.請配合第 16 條第 1 款第 2 目，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如保固期限只有 1

種，請將（……）刪除。 

 

依規定甲方得追討保證金，不退還部

分外，其餘於本契約完成 25%、50%、

75%及於工程全部竣工，並繳交必要

之保固保證金後，通知保證之金融機

構各解除 25%之保證責任。 

…… 

十二、保固保證金： 

(一)保固保證金之額度為結算總價3%（其

中結構物部分，所佔保固保證金比例

為   ％；非結構物部分，所佔保固

保證金比例為   ％）。P.S.請配合第

16條第1款第2目，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如保固期限只有1種，請將（……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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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十七條 遲延履約 

…… 

八、本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

且均訂有逾期懲罰性違約金者，屬分段

完工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懲罰性

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P.S.訂有分段

進度者，請注意於契約或招標文件中另

訂分段進度之逾期懲罰性違約金計算方

式，方得適用本款。 

…… 

九、本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

且均訂有逾期懲罰性違約金者，屬全部

完工後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懲罰

性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 P.S.訂有分

段進度者，請注意於契約或招標文件中

另訂分段進度之逾期懲罰性違約金計算

方式，方得適用本款。 

 

第十七條 遲延履約 

…… 

八、本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

且均訂有逾期懲罰性違約金者，屬分段

完工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懲罰性

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 

 

 

…… 

九、本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

且均訂有逾期懲罰性違約金者，屬全部

完工後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懲罰

性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 

 

 

 

依據工程會102年9月2日工

程企字第10200296640號函

復本府102年8月15日函文辦

理，以提醒甲方訂定分段進

度時，應注意另訂分段進度

之逾期懲罰性違約金計算方

式，爰增修第17條第8款及第

9款之備註文字。 

第二十條 本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 

…… 

五、契約經依第 1 款規定或因可歸責於乙方

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甲方得自通知

乙方終止或解除本契約日起，扣發乙方

應得之工程款，包括尚未領取之工程估

驗款、全部保留款等，並不發還乙方之

履約保證金。至本契約經甲方自行或洽

請其他廠商完成後，如扣除甲方為完成

第二十條 本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 

…… 

五、契約經依第 1 款規定或因可歸責於乙方

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甲方得自通知

乙方終止或解除本契約日起，扣發乙方

應得之工程款，包括尚未領取之工程估

驗款、全部保留款等，並不發還乙方之

履約保證金。至本契約經甲方自行或洽

請其他廠商完成後，如扣除甲方為完成

 

 

1. 依據工程會102年9月13

日 工 程 企 字 第

10200314710號函復本

府102年9月2日函文辦

理，因給付乙方之差額

應不包含依第14條第14

款不發還之履約保證金

，爰增修第20條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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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

有剩餘者，甲方應將該差額給付乙方(該

差額不包括依第 14 條第 14 款不發還之

履約保證金)；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

者，亦同。如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

保證人應將該項差額賠償甲方。 

…… 

八、非因政策變更且非可歸責於乙方事由（例

如但不限於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而有

終止或解除本契約必要者，準用前 2款。

 

…… 

十一、因可歸責於甲方之情形，甲方通知乙

方部分或全部暫停執行(停工)： 

(一)致乙方未能依時履約者，乙方得依第 7

條附件關於「履約期限延期」之規定，

申請延長履約期限；因此而增加之必

要費用（例如但不限於管理費），由

甲方負擔。 

(二)暫停執行期間累計逾     個月（由甲

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寫，則

為 2個月）者，甲方應先支付已依甲

方指示由甲方取得所有權之設備。 

(三)暫停執行期間累計逾   月者（本期日

由甲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

寫，則為 6個月），乙方得通知甲方

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本契約，並得

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

有剩餘者，甲方應將該差額給付乙方；

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如

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保證人應將該

項差額賠償甲方。 

 

…… 

八、非因政策變更且非可歸責於乙方事由（例

如但不限於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而有

終止或解除本契約必要者，準用前 2款

及第 18 款規定。 

…… 

十一、因可歸責於甲方之情形，甲方通知乙

方部分或全部暫停執行(停工)： 

(一)致乙方未能依時履約者，乙方得依第 7

條附件關於「履約期限延期」之規定，

申請延長履約期限；因此而增加之必

要費用（例如但不限於管理費），由

甲方負擔。 

(二)暫停執行期間累計逾     個月（由甲

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寫，則

為 2個月）者，甲方應先支付已依甲

方指示由甲方取得所有權之設備。 

(三)暫停執行期間累計逾   月者（本期日

由甲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

寫，則為 6個月），乙方得通知甲方

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本契約，並得

 

 

 

 

 

 

 

 

 

2.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

日函頒修正之「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爰修正第

20條第8款部分文字。 

 

 

3.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

日函頒修正之「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有關未能

開工逾一定期間之處理

，爰增修第20條第11款

第3目後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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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向甲方請求賠償因契約終止或解除而

生之損害。因可歸責於甲方之情形無

法開工者，亦同。 

…… 

十五、乙方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

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

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

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分包廠商亦同。 

…… 

十八、依第 6款、第 8款、第 17 款終止或解

除部分或全部契約者，乙方應即將該部

分工程停工，負責遣散工人，撤離機具

設備，並將已獲得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

移交甲方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

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監造單位辦理結

算，並拍照存證。乙方應依監造單位之

指示，負責實施維護人員、財產或工程

安全之工作，至甲方接管為止，其所須

增加之必要費用，由甲方負擔。甲方應

儘快依結算結果付款；如無第 14 條第 14

款情形，應發還保證金。 

 

向甲方請求賠償因契約終止或解除而

生之損害。 

 

…… 

十五、乙方不得對甲方人員或受甲方委託之

乙方人員給予期約、賄賂、佣金、比例

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

待或其他不正利益。分包廠商亦同。 

…… 

十八、乙方依契約規定通知甲方終止或解除

部分或全部契約後，應即將該部分工程

停工，負責遣散工人，撤離機具設備，

並將已獲得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甲

方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

數量，應會同監造單位辦理結算，並拍

照存證。乙方應依監造單位之指示，負

責實施維護人員、財產或工程安全之工

作，至甲方接管為止，其所須增加之必

要費用，由甲方負擔。甲方應儘快依結

算結果付款；如無第 14 條第 14 款情形，

應發還保證金。 

 

 

 

 

 

 

4.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

日函頒修正之「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爰配合修

正第20條第15款。 

 

 

5.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

日函頒修正之「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有關因非

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終

止或解除契約時，乙方

應辦事項之修正內容辦

理，爰配合修正第20條

第18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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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二十二條 其他 

…… 

九、依據「政治獻金法」第 7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

契約，且於履約期間之廠商，不得捐贈

政治獻金。 

十、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採購法及民法

等相關法令。 

 

第二十二條 其他 

…… 

    (新增) 

 

 

 

九、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採購法及民法

等相關法令。 

 

 

 

依據工程會102年6月10日函

頒修正之「工程採購契約範

本」，配合增訂第22條第9款

以提醒廠商避免觸法受罰，

後續款次一併修正。 

 
 


